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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請說明自從 2022 年 2 月俄羅斯對烏克蘭發起軍事行動之後，聯合國

（United Nations）大會（General Assembly）及人權理事會（Human Rights

Council）通過那些相關決議？其內容為何？（25 分）

二、請分別說明「維也納條約法公約」（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

Treaties）及「條約締結法」所稱之條約之意義為何？（12 分）

聯合國某 A 條約在 2021 年 5 月 15 日生效，A 條約規定在條約生效後

批准或加入本公約之國家，自該國存放批准書或加入書之日起三個月

後發生效力。我國立法院於 2021 年 9 月 15 日審議通過 A 條約，之後

我國在 2021 年 11 月 15 日將加入 A 條約之文書遞交給聯合國秘書長，

但是聯合國秘書長沒有接受。後來行政院轉呈總統公布 A 條約，總統

於 2022 年 3 月 15 日公布之。請問 A 條約對於我國是否有國際法之拘

束力？是否有國內法效力？（13 分）

三、聯合國於 1966 年通過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」（International

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），並設置人權事務委員會（Human

Rights Committee）。請說明人權事務委員會之組織架構及其如何審理

國家報告。（12 分）

我國立法院於 2009 年 3 月 31 日通過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

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」，後續建立由國際獨立專家審理國

家報告之制度。請說明國際獨立專家與人權事務委員會之組織架構及

審理程序有何異同。（13 分）

四、請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（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

Sea）規定，說明領海無害通過權及國際海峽過境通行權之內涵，並比較

兩者異同之處。（25 分）


